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務員的洩密行為，固然不乏故意洩漏或由於未確實遵守保密規定，

導致處理機密業務過程中，發生洩密管道。但是，也許是無心的，也許是

根本不知道有這麼嚴重，機密業務承辦人卻身處於一個很可能會洩密的情

境，這些情境都是因為生活的習慣或個人的言行偏好使然。這些可能發生

洩密的時機情境大致有： 

一、談天閒聊時：當我們在和親朋好友閒聊時，難免互相表達關懷與問候

之意，在聽到對方的關懷問候時，總

會以自己現在的工作情況來說明自己

的生活狀況。再以工作情況說明時，

尤其容易涉及工作內容，因此，我們

會很不經意地洩漏職務上的機密。 

二、凸顯自己的重要時：有些人基於自大心理作祟，總是喜歡彰顯自己的

重要與偉大，刻意將職務上所知悉的機密資料透露些訊息，以炫耀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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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，覺得自己在別人面前是很有辦法的。 

三、同儕討論業務時：公務員當遇到辦理與自己相同業務或與自己有業務

聯繫時，總會交換工作心得，討論業務精進之方法，無意間很容易將

實際機密業務提出來討論，因而造成洩密事件。 

四、保護自己時：當機密業務承辦人在執行職務時，難免會與他人執行業

務發生衝突，當事人為表明立場或澄清事實時、或舉例說明，以爭取

他人支持時，可能會將職務上之機密事項拿來做說明，造成洩密。 

五、受功利誘惑時：承辦機密業務人員，有時容易受到上級長官或民意代

表之壓力，迫於現實壓力透露機密資料，以換取長官照顧或民意代表

的支持，更有部分人員得到他人財物誘惑而做出洩密行為。 

六、宴飲應酬時：每逢飯局時，當在

座者等候菜餚時，總是慮及避

免冷場，不致怠慢了客人或致

使場面氣氛尷尬，會儘可能找

話題引發在場人的談話興趣，

其中以具有機密之業務最具吸引力，當時間越長，談話越多時，談

及機密業務可能性越高，將會有「言多必失」之洩密可能。 

七、過於信任他人：處理機密業務時，認為平日的工作伙伴表現優異，沒

有任何不良傾向，因而將應依保密程序作業的機密業務，未依保密作



業規定，交由工作伙伴傳遞或協助，而遭非法定人員獲悉。 

洩密事件的發生，常始於無知之過，究其原因，多為缺乏保密警覺；提高

保密警覺實為我公務人員都要有共識與認知，隨時注意遠離容易洩密的時

機，處處注意守口如瓶的保密原則，以確保公務機密安全，並免於違法上

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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